
晋能源提函〔2024〕20 号

九三山西省委：

你委提出的《关于加强我省高压输电线路保护的提案》收悉。

经与国家能源局山西监管办、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研究，现答复

如下：

你委的这一提案提得很好，对我省电力行业安全发展、助推

山西能源高质量发展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。

一、关于“加强电力执法主体建设。”需要说明的是：山西

省能源局内设稽查监督处，牵头组织能源领域（煤矿安全除外）

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工作，指导能源（煤矿安全除外）产业加强

安全生产管理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。山西能源监管办内设电力安

全监管处，负责除核安全外的电力运行安全、电力建设工程施工

安全、工程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；内设稽查处，负责电力等能源

行政执法工作，依法查处有关违法违规行为。一直以来，我们坚

决贯彻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》《电力设施保护条例》等

法律法规，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履行电力安全监管职责，齐抓共管，

共同做好全省电力行业安全监管。下一步，我们将积极与公安部

门沟通对接，加强分析研判和信息共享，及时配合查处涉电违法



犯罪活动，确保电力设施得到有效保护、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。

二、关于“强化宣传、完善司法联动机制”需要说明的是：

在 2023 年“安全生产月”全省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中，我们制

作主题宣传展板，设置咨询台热情为公众提供专业咨询，普及能

源相关知识，同时为市民发放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电

力设施保护条例》等 12 类 2400 余册安全生产宣传资料；利用局

官方网站“安全意识大教育”专栏上传安全宣传警示教育片，引

导电力行业从业人员和广大群众提升安全意识，举一反三，警钟

长鸣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安全宣传教育工作力度，丰富安全

宣传教育形式，与司法部门加强沟通，探索公益诉讼与电网安全

运行协作路径，推动解决供电企业与相关业主单位协商未果的问

题。

三、关于“推动政府企业协同保障”需要说明的是：一是我

们将加强对各市能源管理部门和电网企业的指导帮助，推动各地

市供电公司联合地方规划部门建立常态化协调联动工作机制，积

极参与城市基础设施规划设计与方案审查，充分考虑电力设施及

现场施工安全，确保城市建设施工过程中，充分考虑对电力设施

安全运行的影响。二是在城市基础设施规划建设过程中，出现电

力设施与项目施工矛盾问题时，我们将加强与有关政府部门的沟

通协调，帮助解决实际问题，确保电力设施的安全运行。

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，如有意见，敬请反馈。

感谢您对政府能源领域电力安全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并



欢迎您今后提出更多的宝贵意见。

山西省能源局

2024 年 5 月 20 日


